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4-048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月

15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重要事项停牌公告》（编号：

2014-046

）和《重要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编号：

2014-047

）。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海源机械，股票代码：

002529

）自

2014

年

10

月

22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4-04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网站（

www.

cimc.com

）上披露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

CIMC

】

2014-043

）。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现对上述公告补充如下：

李科浚先生提请辞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乃由于其须遵守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颁布的

第

18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的义务。

如在上述公告中陈述，李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不存在任何

与其辞任有关的其他事宜需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除上文披露之外，董事会并不知悉有任何其他关于李先生辞职的事宜需依照《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的规定作出披露， 也没有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请本公司的股东注

意。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沈淦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冬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

冬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８０５

，

８４０

，

３９５．３０ ２

，

６２９

，

３７８

，

６６８．４９ ６．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９１１

，

１６８

，

４４８．９８ １

，

８９７

，

５６６

，

９４２．２４ ０．７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７８

，

２８２

，

８７１．０８ －７．２５％ ２

，

１４１

，

４２９

，

８５３．４６ －１５．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４６５

，

４８０．６２ －４６．７１％ ５６

，

９７９

，

４６６．７４ －３７．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４９６

，

６２１．７０ －４７．９９％ ４８

，

３５８

，

３２５．７８ －４５．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４９

，

１１５

，

４１９．８２ ７０．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１１ －３８．８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１１ －３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１％ －０．７２％ ２．９９％ －２．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３９６

，

０７７．２９

报废固定资产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２

，

４９１

，

６５１．７３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

设基金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０１５

，

７００．００

收到各项补助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９０８

，

８５７．９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４１

，

２５２．９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０

，

０２２．５９

合计

８

，

６２１

，

１４０．９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６

，

０７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洲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１７％

１８３

，

０６４

，

８３９

９

，

５７３

，

１２０

质押

１３０

，

９６８

，

００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２％ １７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０ －－ －－

李志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２％ １１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０ －－ －－

俞锦方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９

，

５４７

，

２００ ７

，

１６０

，

４００ －－ －－

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１％ ８

，

９１０

，

７２０ ０ －－ －－

徐水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 ６

，

０４６

，

５６０ ４

，

５３４

，

９２０ －－ －－

沈淦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２％ ４

，

７７３

，

６００ ３

，

５８０

，

２００ －－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３

，

６８７

，

７４０ ０ －－ －－

陈晓宁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３

，

５３４

，

６７２ ０ －－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１％ ２

，

１５７

，

７４３ ０ －－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金洲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３

，

４９１

，

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

，

４９１

，

７１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７

，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２８０

，

０００

李志华

１１

，

５７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５７４

，

０００

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８

，

９１０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９１０

，

７２０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８７

，

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８７

，

７４０

陈晓宁

３

，

５３４

，

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３４

，

６７２

俞锦方

２

，

３８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８６

，

８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７

，

７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５７

，

７４３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尊嘉

ＡＬＰＨＡ

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８６２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６２

，

２００

徐水荣

１

，

５１１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１１

，

６４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俞锦方、沈淦荣、徐水荣为一致行动人，相互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俞锦方、沈淦荣、徐水荣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洲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 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

权。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科目

１

、应收票据：报告期末

４

，

６８０．６２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１

，

６７９．７０

万元，上升

５５．９７％

。 系本期

货款回收较好，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２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

３３

，

０５４．６４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８

，

９２２．９４

万，上升

３６．９８％

。系本

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３

、短期借款：报告期末

５４

，

９３５．００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３０

，

１３５．００

万元，上升

１２１．５１％

。主要

系本期增加预付款和存货，因而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４

、应付票据：报告期末

４

，

９００．００

万元，比期初减少

５

，

４２２．６５

万元，下降

５２．５３％

。 系因钢

厂票据贴现成本较高，现以付现款为主，减少开据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５

、应付帐款：报告期末

６

，

６３２．６０

万元，比期初减少

４

，

６１７．１２

万元，下降

４１．０６％

。 主要系

本期对各供应商付款较好所致。

６

、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

１

，

９３５．４８

万元，比期初减少

１

，

０７１．９７

万元，下降

３５．６４％

。 主

要系上年度年终奖在本期发放完毕所致。

７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

１

，

５９８．８３

万元，比期初减少

１

，

１０７．０９

万元，下降

４０．９１％

。 主要系

本期已缴清上年度企业所得税，以及本年度企业所得税金额下降所致。

８

、应付利息：报告期末

７１．４９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３８．９９

万元，上升

１１９．９８％

。系本期增加短

期借款，期末增加计提利息所致。

（二）利润表科目：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

３４９．１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８．３３

万元，上升

５８．１２％

。 系本

期应交增值税增长较大，因而计提的各项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２

、管理费用：本期

５

，

６１７．１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３２４．００

万元，上升

３０．８４％

。 主要系

本期加大了研发力度，增加研究开发费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

９７．６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０．５７

万元，上升

２６０．７６％

。系按应收

款帐龄分析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所致。

４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本期为

－４６０．７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９１．６０

万

元，下降

２９９．６０％

。 系联营企业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公司本期经营效益下降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本期

１

，

２７６．２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８３３．９６

万元，上升

１８８．５７％

。主要系

本期收到各项补助增加所致。

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

５

，

６９７．９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

，

４７２．９７

万元，下

降

３７．８７％

。主要系受能源管道建设放缓影响，下属子公司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及张家

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管材销量降幅较大， 以及联营企业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公司投

资收益下降明显所致。

７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

－６８０．７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８８．３６

万元，下降

７３２．６１％

。 系下

属子公司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本期经营效益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科目：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为

－４

，

９１１．５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出

１１

，

４７７．７４

万元，上升

７０．０３％

。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其他经营

活动收支净额增加所致。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为

－１８

，

８９９．８９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出

２４

，

０４０．６０

万元， 上升

５５．９９％

。 主要系与上年同期相比，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工程支出减少

１１

，

３６６．２５

万元；以及本期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净额减少所致。

３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为

２４

，

４９４．７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流入

１４

，

３７６．０２

万元，下降

３６．９８％

。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流入

４８

，

３１８．９０

万元；以

及本期增加了银行短期借款融资净额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１

、法人股东

金洲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

金洲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

２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顾

苏民、俞敏

鸿、沈百方、

沈永泉、钱利

雄、吴巍平；

３

、公司控股

股东金洲集

团有限公司、

金洲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

大股东湖州

金洲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主要法人股

东新湖中宝

股份有限公

司。

（

１

）公司控股股东金洲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

金洲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淦荣、徐水

荣、俞锦方、周新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公司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３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顾苏民、俞敏鸿、沈百方、沈永泉、钱

利雄、吴巍平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本

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４

）公司控股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金洲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州金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主要法人股东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

司均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股份锁

定承诺

期限分

别为

３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３６

个月。

履行承

诺。

金洲集团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１０％

。 认购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发行结

束之日

起

３６

个

月内。

履行承

诺。

金洲集团有

限公司

承诺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解禁

变为无限售流通股后，自愿追加锁定一年，追加锁

定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追加锁

定一年。

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浙江金洲管

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１２

个月

内。

履行承

诺。

浙江金洲管

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１２

个月

内

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５．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６

，

０９０．１６

至

９

，

４１２．０６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０７３．０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石油领域投资阶段性放缓，油气管道项目开工不足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淦荣

2014年 10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2014-100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

)

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收到

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何平女士的通知

,

何平女士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

。 何

平女士与任金生先生为夫妻关系

,

任金生先生与何平女士是一致行动人。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何平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８．６０ １

，

０００ １．３２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３２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何 平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１

，

４１６

，

２８１ １３．４０ ９１

，

４１６

，

２８１ １２．０７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１

，

４１６

，

２８１ １３．４０ ９１

，

４１６

，

２８１ １２．０７

限售流通股

－ － － －

任金生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８

，

４９８

，

６６２ ３．７６ ２８

，

４９８

，

６６２ ３．７６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限售流通股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合 计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９

，

９１４

，

９４３ １７．１６ １１９

，

９１４

，

９４３ １５．８４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１５

，

６６５

，

６１２ １５．２８ １０５

，

６６５

，

６１２ １３．９６

限售流通股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１４

，

２４９

，

３３１ １．８８

二、承诺履行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时何平女士及任金生先生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

本公告日

,

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2

、

2013

年

1

月

4

日何平女士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时承诺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截至本公告

日

,

何平女士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3

、

2013

年

1

月

10

日何平女士增持股份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

增持后六个月

)

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

何平女士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4

、

2014

年

1

月

21

日任金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时承诺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任金生

先生正在履行承诺中

,

该承诺履行期限截止至

2015

年

7

月

21

日。

综上

,

何平女士本次减持股份行为未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股东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

何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任金生先

生在此前任意

30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

2

、本次减持公告前

,

何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任金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9,914,943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16%,

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公告后

,

何平女士

及其一致行动人任金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9,914,94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84%,

仍

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3

、 公司股东何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任金生先生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为

2014

年

3

月

24

日

,

持有公司股份

129,914,94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16%

。 至本次公告后

,

其

所拥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累计减少

1.32%

。

4

、

2014

年

7

月

8

日公司公布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

何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任金生先生计划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

(18

个月内

)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5%

但不超过

10%

。

5

、公司股东何平女士本次减持股份属于个人行为

,

公司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4-101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接到股东吕晓义先

生通知

,

吕晓义先生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份

78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吕晓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８．６０ ７８０ １．０３

合计：

７８０ １．０３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吕晓义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１７．７８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１７．７８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限售流通股

－ － － －

二、承诺履行情况

1

、

2007

年

9

月

19

日首次公开发行时吕晓义先生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2

、

2013

年

1

月

4

日吕晓义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以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相

关职务时承诺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

有的股份总数的

50%

。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3

、

2013

年

1

月

9

日吕晓义先生增持股份时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

增持后六个月

)

内

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综上

,

吕晓义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行为未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

规则的规定

,

吕晓义先生在此前任意

30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

。

2

、 本次减持公告前

,

吕晓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4,650,9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78%,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公告后

,

吕晓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6,

850,9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75%,

仍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3

、公司股东吕晓义先生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为

2014

年

1

月

8

日

,

持有公司股份

164,650,9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75%

。 至本次公告后

,

其所拥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累计减少

4.99%,

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2014

年

10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4

、

2014

年

7

月

8

日公司公布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

吕晓义先生计划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

(18

个月内

)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但不超过

10%

。

5

、公司股东吕晓义先生本次减持股份属于个人行为

,

公司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4-102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大股东吕晓义先生于

2014

年

1

月

9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0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的股份累积达到

37,8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减持均价

7.70

元

/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吕晓义先生持有深圳惠程

126,850,931

股份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16.75%

。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吕晓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７００ ０．９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６５０ ０．８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２００ ０．２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７．３８ ４５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７．１８ １

，

０００ １．３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８．６０ ７８０ １．０３

合计：

７．７０ ３７８０ ４．９９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吕晓义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１７．７８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１７．７８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限售流通股

－ － － －

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承诺履行情况

1

、

2007

年

9

月

19

日首次公开发行时吕晓义先生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2

、

2013

年

1

月

4

日吕晓义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以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相

关职务时承诺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

有的股份总数的

50%

。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3

、

2013

年

1

月

9

日吕晓义先生增持股份时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

增持后六个月

)

内

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

,

吕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综上

,

吕晓义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行为未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股票代码

:00216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吕晓义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

*****

股份变动性质

:

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14

年

10

月

21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

惠程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

,

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为如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吕晓义

深圳惠程 指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吕晓义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 指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姓名

:

吕晓义

性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220104************

国籍

:

中国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

*****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 %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有两个目的

:

一是实现股权投资回报

;

二是为了减低实际控制人

的持股比例

,

促进公司向公众型上市公司转型。

二、本次股份减持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深圳惠程

126,850,9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5%

。

2014

年

7

月

8

日公司公布了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

吕晓义先生计划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

(18

个月内

)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但不

超过

10%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吕晓义先生持有深圳惠程股份

164,650,931

股

,

占深圳惠

程总股本

21.75%

。

2014

年

1

月

9

日

(

吕晓义先生上一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间

)

至

2014

年

10

月

20

日期间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吕晓义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深圳惠程股份累

计达到

3,780

万股

,

占深圳惠程总股本的

4.99%,

减持均价

7.70

元

/

股。 减持之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深圳惠程

126,850,931

股

,

占深圳惠程总股本

16.75%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吕晓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７００ ０．９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６５０ ０．８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７．７１ ２００ ０．２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７．３８ ４５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７．１８ １

，

０００ １．３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８．６０ ７８０ １．０３

合 计：

７．７０ ３

，

７８０ ４．９９

1

、股东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吕晓义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２１．７５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其中：无限售流通

股

６３

，

４２５

，

４６５ ８．３８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１６．７５

限售流通股

１０１

，

２２５

，

４６６ １３．３７ －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深圳惠程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吕晓义先生原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辞去公司董事、

董事长以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相关职务。 按照规定

,

吕晓义先生需要遵守“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50%

”。 吕晓义先生承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出售

的公司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50%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吕

晓义先生已履行完毕上述承诺。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吕晓义先生不存在未清偿其对深圳惠程的负

债、未解除深圳惠程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深圳惠程利益的其他情形

;

吕晓义先生与持

有深圳惠程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吕晓义先生存在

7,264

万股的股权质押

,

占总

股本

9.59%,

该股权质押已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公告

,

详

情请查阅《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

公告编码

:2014-068

。

三、吕晓义先生不存在未遵守承诺的事项。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前述披露事项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

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吕晓义先生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深圳惠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吕晓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６４

，

６５０

，

９３１

股 持股比例：

２１．７５ ％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９％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１２６

，

８５０

，

９３１

股 持股比例：

１６．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自然人)姓名:�吕晓义

签字:

日期:2014�年 10�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4-052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奥拓电子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

吴涵渠先生通知，吴涵渠先生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1

、 吴涵渠先生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

1,744,600

股公司股份进行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0

月

20

日、期限为一年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述质押期间内，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

、吴涵渠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66,458,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7%

，上述质押的

1,

744,6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

。

截止本公告日， 吴涵渠先生累计共质押了

1,744,600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4－100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受益人

"

）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召

开的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金融

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投资信托、基金等多种金融产品，进行二级

市场投资，在本额度范围内，用于金融产品投资的资金可循环使用，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内有效。 详细内容参见

2014

年

9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公司拟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金融产

品的公告》（

2014-087

）。

2

、公司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外贸信托

"

或

"

受托人

"

）签订了

《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和《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外贸信托认购

"

外贸信托

o

万

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和

"

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

3

、公司与外贸信托无关联关系。

4

、 公司本次出资共计人民币

1

亿元购买上述信托产品， 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9.69%

。

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主要情况

（一）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产品名称：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币种：人民币

3

、信托成立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4

、产品期限：本信托计划期限为

365

天，自本信托计划生效之日起计算。

5

、认购类型：认购

B

类，本信托计划受益权分为

A

类受益权、

B

类受益权两类。 受益人

根据本信托计划和信托合同的约定享有

A

类受益权或

B

类受益权。

6

、参与信托计划金额：

5,000

万元。

7

、 信托计划资金用途： 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投资于国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A

股股票以及封闭式基金（含

ETF

基金和

LOF

基金）、开放式基金、交易所债券以及新股、新

债申购、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间市场各类投资品种、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银行存款及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其他流动性良好的金融工具。 其中

,

投资证券投资类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前须经受托人批准认可， 受托人会对投资顾问所投资的信托计划的合规性

进行审查。

如法律法规规定受托人须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投资某产品， 则受托人须在获得相应资

质后才能投资该产品。

8

、信托利益的分配：

(1)

信托利益以货币形式发放；

（

2

）信托利益分配日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为信托利益分配期间，受托人应在上述期间将

信托利益支付至受益人预留银行账户；

(3)

受益人预留账户在本信托财产最终分配完成之前不得取消。 受益人预留账户变更须

及时书面通知受托人。 因受益人预留账户变更未及时通知受托人致使受托人无法在信托财

产返还期间返还的信托财产，受托人应妥善保管；受益人应自行到受托人处办理领取手续，

受益人未能前往受托人处领取时，受托人仅有继续保管的义务。

（二）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产品名称：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币种：人民币

3

、信托成立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4

、产品期限：本信托计划期限为

365

天，自本信托计划生效之日起计算。

5

、认购类型：认购

B

类，本信托计划受益权分为

A

类受益权、

B

类受益权两类。 受益人

根据本信托计划和信托合同的约定享有

A

类受益权或

B

类受益权。

6

、参与信托计划金额：

5,000

万元。

7

、信托计划资金用途：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投资于国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A

股

股票以及封闭式基金（含

ETF

基金和

LOF

基金）、开放式基金、交易所债券以及新股、新债申

购、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间市场各类投资品种、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

行存款及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其他流动性良好的金融工具。其中

,

投资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前须经受托人批准认可，受托人会对投资顾问所投资的信托计划的合规性进行审查。

如法律法规规定受托人须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投资某产品，则受托人须在获得相应资质

后才能投资该产品。

8

、信托利益的分配：

（

1

）信托利益以货币形式发放；

（

2

） 信托利益分配日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为信托利益分配期间，受托人应在上述期间将

信托利益支付至受益人预留银行账户；

（

3

） 受益人预留账户在本信托财产最终分配完成之前不得取消。 受益人预留账户变更须

及时书面通知受托人。 因受益人预留账户变更未及时通知受托人致使受托人无法在信托财产

返还期间返还的信托财产，受托人应妥善保管；受益人应自行到受托人处办理领取手续，受益

人未能前往受托人处领取时，受托人仅有继续保管的义务。

三、资金来源

本次信托认购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信托投资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利用公司自

筹资金进行信托投资，增加公司收益。

2

、存在的风险

受托人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投资

顾问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操作技术风险、投资标的传导性风险、一致行动人风险 、本

次信托计划提前结束或延期的风险、

A

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

B

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损

失的风险、信托不成立的风险、以及其他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信托财产产生

影响的风险等。

3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公司运用自筹资金进行信托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

信托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建立《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对风险投资的决策程度及管理均有明确规定，公司此

次购买信托产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严控风险。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将对该项目进行审计

与监督。

六、其他事项

1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参与的信托计划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总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60%

。 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风险投资

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2

、公司承诺在此项信托投资后的

12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

3

、除参与本次信托计划外，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利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参

与了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2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有效期为

1

年，尚不

存在本金和收益未如期收回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与外贸信托签订的《外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外

贸信托

o

万博稳健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707� � �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码:2014-070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获中国证监会

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

激励

计划草案

"

），并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了上述事项，随后公司将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资料报

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近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计划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司会

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将《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刊

登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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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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